
附件3

衡阳市衡山县长江镇人民政府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长江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汤锋 18163884888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
量)或

“双随机”抽查对
象（含总数及比

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
门联合检查

（如是，需
写明牵头部
门和配合部

门）

是否属于重点
企业

检查对象

信用+风险
综合评价等

级

备注

1

对长江镇生
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状
况的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国务院和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
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

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

在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

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

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
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

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烟花爆竹销售点
22家、加油站2
个、养猪场14户
、民办养老院1
个、工贸企业9
家

安全生产行政检
查。包括生产安
全、人员安全、
防护劳保用品安
全

2026年3月-
2026年12月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2次

衡山县长
江镇人民
政府

否 否 无 一般检查

2

对长江镇畜
禽规模化养
殖饲料安全
、防疫检疫
、排污、木
门加工厂废
水废气排放
行政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饲料、饲料添 

加剂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保障监督管理工作的

开展。
《衡阳市畜禽规模化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

域内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管，建立畜禽养

殖品种、规模以及养殖废弃物处理和利用工作台
账，协助生态环境、农牧等主管部门做好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工作，定期开展巡查，及时制止畜禽

养殖污染环境、禁养区内复养等行为并向当地生

态环境或者农牧主管部门报告。村（居）民委员
会应当协助生态环境或者农牧主管部门开展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和宣传教育，发现畜禽养殖污染环

境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当地生态环境或者

农牧主管部门报告。

养猪场14户

管理情况行政检
查。包括饲料安
全、污水废气排
放、粪便处理、
防疫安全、无害
化处理

2026年3月-
2026年12月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2次

衡山县长
江镇人民
政府

否 否 无 一般检查



3

对长江镇生
产经营单位
消防安全、
应急的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二条 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对本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系统

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督

促整改火灾隐患。

《湖南省农村消防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 县

(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消

防安全管理、责任、保 障、考评机制，每年对农

村消防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县(市、区)人民政府消防管理机构对农村消防工

作实施监督管理。

烟花爆竹销售点
22家、加油站2
个、养猪场14户
、民办养老院1
个、工贸企业9
家

运营管理行政检
查。包括消防设
施、安全通道、

2026年3月-
2026年12月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2次

衡山县长
江镇人民
政府

否 否 无 一般检查

4

对长江镇生
产经营安全
生产、隐患
排查、非法
生产经营查
处、事故处

置

《湖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对本辖区内生

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负

有管理责任的公共设施组织事故隐患排查，落实

整治措施;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本
辖区内的非法生产经营情况、重大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协助上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或者受其委托查处本辖区内的非法生产经营行

为、处置发生在本辖区内的生产安全事故。

烟花爆竹销售点
22家、加油站2
个、养猪场14个
、民办养老院1
个、工贸企业9
家

安全隐患违法情
况行政检查。包
括无证经营、污
染环境、违法生
产

2026年3月-
2026年12月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2次

衡山县长
江镇人民
政府

否 否 无 一般检查

5

对长江镇新
源渡口渡船
签单发航制
度实施情况

的检查

《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2017年11月30日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通过）

第三十八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

定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定期对渡口渡船

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落实水上交通
安全隐患的防范和整改措施。

新源渡口
安全隐患违法情
况行政检查。

2026年3月-
2026年12月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1次

衡山县长
江镇人民
政府

否 否 无 一般检查



填写说明：

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目；③引用
相关条文原文。

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第四栏中“具体检查对象”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或者精准描述检查对象具体范围；“备注”栏，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
5.对重点企业（“四上”企业）开展行政检查的需填写是否属于重点企业、检查对象信用+风险综合评价等级两栏。
6.“检查对象信用+风险综合评价等级”填写根据衡阳市《关于对重点企业开展分级分类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的要求形成的A、B、C、D四个等级的综合评价结果。 
7.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8.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或者以附件形式补充明确相关内容。


